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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C_8B_EF_BC_9A2_c36_483003.htm 2007年民事诉讼法《国

家司法考试大纲》与2006年相比，大的变动都集中在第十三

章“诉讼费用”。此外，教材对部分考点作了修正，尤其是

对第八章第四节“证明程序”中的“证据交换”内容全部进

行了重新撰写。 在法规方面，今年大纲新增了四个法律法规

，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若干问题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

的规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仲裁

法解释》)。在这四个法规中只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和《

仲裁法解释》是名符其实新增的，其他两个今年列入新增法

规，显示它们的重要性，但因去年的教材中都有阐述，因此

，不再对它们详细说明。下面主要对证据交换和诉讼费用、

《仲裁法解释》的变化内容进行解析。 一、证据交换 证据交

换是指于诉讼答辩期届满之后，开庭审理之前，在人民法院

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相互明示其持有证据的行为或过程。

证据交换制度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证据交换制度

的启动，证据交换在我国是由法院组织进行的。 (2)证据交换

须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3)证据交换的期间和时间。

(4)证据交换的次数。 (5)与举证失权的关系。 (6)证据交换是

为了作好开庭前的准备，因此，开庭以后提出的新证据不需

要再交换，法院可根据审理情形进行质证和认证。第二审程

序中也不需要进行正据交换。 特别提醒：该部分易出选择题



，尤其要掌握证据交换的期间和时间。 二、诉讼费用 为了切

实保障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用法律手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6年12月31日国家颁布了重新修订的《诉讼费用交纳办

法》。该办法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办法》对

诉讼费用的交纳范围、交纳标准、诉讼费用的交纳和退还、

诉讼费用的负担、司法救助等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扩大了

不交纳案件受理费的范围。大纲对该部分进行了重大修改，

教材也结合新修订的《办法》进行了大的变动。该章主要注

意以下问题： 1.降低诉讼收费标准 2.确立外国人在中国法院

诉讼适用国民待遇和对等原则 3.财产案诉讼费分10类标准 超

过2000万按0.5%交纳 4.以调解方式结案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 5.

追索劳动报酬案件可不预交案件受理费 6.执行案件实行“先

执行、后收费” 7.当事人不得单独对法院关于诉讼费用决定

提起上诉 8.明确“缓、减、免”交诉讼费具体情形 9.法院收

取诉讼费须全额上缴财政 10.除胜诉方自愿承担外诉讼费用一

律由败诉方负担 11.离婚案件受理费确定为每件50元至300元

，劳动争议案件每件10元。 三、《仲裁法解释》 去年9月8日

，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仲

裁法解释》正式公布实施，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中很多问题。

对于该司法解释，要重点关注十二个方面的问题。 特别提醒

：该司法解释非常重要，其中的许多新规定都要认真掌握，

极易出选择题，也可能在卷四和民诉一起出案例题。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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